
山东农业大学人事处通知 
人事处通知„2019‟15 号 

关于选派 2019 年度山东省博士后国际交流
计划留学人员的通知 

 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印发山东省非教育系统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

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人社规„2018‟6 号）和《山东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5 部门关于选派 2019 年度山东省

非教育系统政府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校

实际情况，现将 2019 年度山东省非教育系统政府公派出国

留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项目选派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项目类别 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。从省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

站以及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选派博士后研究人员到国（境）

外知名大学、科研机构进行访学交流或科研合作，留学期限

6 或 12 个月。 

二、经费资助 

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，省级财政每人每年资助 12万元，

不足部分由个人承担。 

 



省级财政资助留学经费主要用于留学人员一次往返国

际旅费和资助期限内的部分学费（含出国前外语培训费）、

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注册费、交通费、书籍资料费、签证费、

学术活动补助、医疗保险费等，包干使用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

素质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身心健康。 

（二）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，在工作、学习中

表现突出，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 

（三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不具有国（境）外永

久居留权，申请时应为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（军

队系统除外）或创新实践基地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具有较

高的学术水平、业务能力和培养前途。申请年龄不超过 40

周岁（1978 年 4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进站时间不超过 2 年（以

中国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进站时间为准）。 

（四）申请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的人员，录取后出国留

学前外语水平必须达到下列要求标准。 

要求标准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（1）全国（境）外语

水平考试（WSK）合格（考试成绩 2 年内有效）;（2）新托

福网考总分 80 分及以上（考试成绩 2 年内有效）;（3）雅

思成绩平均分 6.0 及以上（考试成绩 2年内有效）;（4）外

语专业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（所学专业语种应与申请留学

国家教学或工作语种一致）;（5）BFT 考试（高级）成绩合

格（考试成绩 3年内有效）。 



对已获得外方邀请函或外语水平已符合派出要求的人

员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；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对在企业博

士后科研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全职开展博士后研究的人

员，相同条件下，优先录取。 

四、暂不受理以下人员的申请 

（一）已获得国家、我省公派出国留学资格且在有效期

内。 

（二）曾获得国家、我省公派出国留学资格，未经批准

擅自放弃且时间在 5 年以内，或经批准放弃且时间在 2年以

内。 

（三）曾享受国家、我省公派出国留学资金资助出国留

学，回国后服务尚不满 5 年。 

（四）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。 

（五）除上述要求外，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还不受理以

下人员的申请： 

1.申请人以在职人员身份进站工作且人事劳动关系未

在本省内； 

2.已达到设站单位（基地）博士后研究工作要求，完成

出站答辩、或即将在 3个月内进行出站答辩且截至目前尚未

与省内任何企事业单位签订 2年以上劳动就业合同； 

3.曾获得“香江学者计划”“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

项目”“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”等国家博士后国际交流项目

资助。 

五、选拔程序 



我省非教育系统政府公派出国留学人员选拔遵循“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按照“个人申请，单位同意、初审推

荐、专家评审、择优录取、集中公示、发文公布”的程序执

行。 

（一）个人申请 

符合申请条件者，登陆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

方网站（http://hrss.shandong.gov.cn）高层次人才服务

专区进入山东省非教育系统政府公派出国留学信息管理系

统，填报个人申请信息，通过系统生成《山东省非教育系统

政府公派出国留学推荐审批表》（详表见附件），按要求加

盖公章后，上传扫描件，提出个人申请。个人申请受理时间

截至 5 月 10 日 24:00止，逾期系统自动关闭。 

（二）所在单位同意 

申请人所在单位应要严格政审把关，如发现申请材料有

虚假信息或政审不严，将取消申请人出国留学资格并暂停申

请人所在单位下一年度推荐资格。涉及领导干部申请公派出

国留学的，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。 

（三）初审推荐 

学校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初审，出具推荐报告。 

（四）评审和录取 

省有关部门负责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复审，复审合格的，

组织专家评审或综合能力水平测试，确定录取结果。 

专家评审和综合能力水平测试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

考察： 



1.申请人的综合素质及发展潜力； 

2.申请人的主要科研或工作业绩； 

3.出国研修学科专业及方向是否符合我省产业发展需

求、出国留学研修计划的可行性及留学目标的应用前景； 

4.留学目的国、机构及合作学者在所选学科专业领域的

发展水平、是否具备接待申请人所需科研条件； 

5.申请人所在单位在该学科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、为申

请人提供发展空间和条件等。 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拟录取人员名单在官方网站

集中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录取结果，录取工作力争

6 月底完成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我省非教育系统政府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本着从严

从实的原则进行规范管理，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全程管理

信息化，切实提高管理效率。 

（二）选派专业领域主要为国家和我省中长期人才发展

规划纲要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领域、

重大专项、前沿技术、基础研究、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。优

先录取我省新旧动能转换“十强”产业重点发展领域，以及

乡村振兴、经略海洋相关领域高层次人才。 

（三）留学资格有效期为 1年。确定录取的留学人员应

在有效期内完成出国（境）手续办理，原则上不受理派出延

期和留学类别变更的申请。 



（四）申请人被录取后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放弃选派资

格，若连续出现录取人员不能派出情况，将取消所在单位推

荐资格。 

 联系人：申强    联系电话：8242479。 

  

附件：山东省非教育系统政府公派出国留学推荐审批表

（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8日 
 

 


	PO_FWBH
	PO_TITLE
	PO_Content

